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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

产对外投资应当有利于事业发展和实

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经可行性研究和集体决策，按照

规定权限和程序进行。

事业单位应当明确对外投资形成

的股权及其相关权益管理责任，按照

规定将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纳入经营

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国有资产共

享共用机制，采取措施引导和鼓励国

有资产共享共用，统筹规划有效推进

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工作。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在确保

安全使用的前提下，推进本单位大型

设备等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工作，可以

对提供方给予合理补偿。

第十九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

应当根据履行职能、事业发展需要和

资产使用状况，经集体决策和履行审

批程序，依据处置事项批复等相关文

件及时处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第二十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

应当将依法罚没的资产按照国家规定

公开拍卖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

理，所得款项全部上缴国库。

第二十一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

应当对下列资产及时予以报废、报损：

（一）因技术原因确需淘汰或者无

法维修、无维修价值的资产；（二）涉及

盘亏、坏账以及非正常损失的资产；

（三）已超过使用年限且无法满足现有

工作需要的资产；（四）因自然灾害等

不可抗力造成毁损、灭失的资产。

第二十二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

位发生分立、合并、改制、撤销、隶属关

系改变或者部分职能、业务调整等情

形，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

国有资产划转、交接手续。

第二十三条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

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

果的使用和处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预算管理
第二十四条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

位购置、建设、租用资产应当提出资产

配置需求，编制资产配置相关支出预

算，并严格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和财政

部门批复的预算配置资产。

（未完待续）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国家坚持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

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增强文

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第二十四条 国家加强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加快发展自主可控的战

略高新技术和重要领域核心关键技

术，加强知识产权的运用、保护和科

技保密能力建设，保障重大技术和工

程的安全。

第二十五条 国家建设网络与信

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

保护能力，加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创新

研究和开发应用，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

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

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加强网络管理，

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

入侵、网络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

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

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第二十六条 国家坚持和完善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

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强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民族分裂

活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

和谐，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

第二十七条 国家依法保护公民

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

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

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

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

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

活动秩序。

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

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八条 国家反对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加强防范和处

置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依法开展情

报、调查、防范、处置以及资金监管等工

作，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和严厉惩治

暴力恐怖活动。

第二十九条 国家健全有效预防

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健全公

共安全体系，积极预防、减少和化解社

会矛盾，妥善处置公共卫生、社会安全

等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突发事

件，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公共安全和社

会安定。 （未完待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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